宝鸡市生态环境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（存根）
宝环责改字〔2019〕98号

宝鸡市高新兴隆钛业有限公司:
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301797934133Q
地        址：高新区八鱼镇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张照明

我局于2019年5月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打磨车间布袋除尘器引风机与管道连接口密闭不严漏风，有粉尘外逸散现象。
以上事实，有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取证照片、调查询问笔录证据为凭。
上述行为违反了违反了《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和《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：立即改正环境违法问题。
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宝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金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金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
宝鸡市生态环境局
2019年5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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